附件1
教育部花蓮縣聯絡處114年度第13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請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

	英文姓名

（姓氏在前）
	
	性別
	
	

	通訊處
	 
	

	e-mail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並請填明系科組別）：
	

	專長

證照
	類別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工作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
年月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
年月

	
	
	
	
	
	
	

	
	
	
	
	
	
	

	自我介紹
	請自我介紹及您具有之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內容(此項資料將作為書面審核依據，請務必填寫)。


	應徵者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 審  查
	繳驗證件：□1.報名表□2.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請印同面)□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4.學務諮商輔導相關研習證明或獎狀影本(無者免繳)□5.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書影本□6.學務相關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證明影本：繳交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無者免繳)□7.值班同意書、切結書正本□8.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9.志工證明影本(無者免繳)。
※請依序排列裝訂       ※請勿勾選，由初審人員審查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合
	初審人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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